
臺北市政府 115.03.27 府訴三字第 1156080127 號訴願決定書

　　再 審 申 請 人　○○○

　　再 審 代 理 人　○○○　律師

再審申請人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事件，不服本府民國 114　年 1　月 20 日府訴三字第

1136083374　號訴願決定，申請再審，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再審駁回。

　　事　　實

一、本市中正區○○街○○段○○、○○號建物〔（建號：本市中正區○○段○○小

　　段○○、○○建號，下稱系爭建物；坐落土地地號：本市中正區○○段○○小段

　　○○至○○地號；建物及坐落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再審申請人、○○○及中華民

　　國（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前經本府文化局（下稱文化局）於民國

　　（下同）112 年 7　月 31 日召開本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

　　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下稱文資審議會）第 162　次會議，審議本市中正區

　　○○街○○段○○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案時，因委員建議○○街○○段○○號建

　　物周邊之○○路○○號建物及系爭建物應一起整體考量，文化局遂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18 條等規定，於 112　年 11 月 1　日邀集文資審議會委員 5　人至現

　　場進行會勘，會勘結論有 4　位委員認具文化資產價值，將會勘結果後續提送文

　　資審議會參考。文化局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由 5　位文

　　資審議會委員組成「中正區○○街○○段○○、○○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

　　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並邀集再審申請人等所有權人及本市中正區公所等

　　人員，於 113　年 1　月 8　日進行現場會勘，會勘結論略以：「經本次專案小

　　組會勘結果如下：『中正區○○街○○段○○、○○號』，5 位委員一致建議登

　　錄為歷史建築，本專案小組意見後續將提送本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議參考。」並由文化局作成 113　年 1　月

　　中正區「○○街○○段○○、○○號」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下稱 113　年 1

　　月文資價值評估報告）在案。

二、嗣文資審議會於 113 年 2　月 2　日召開第 168 次會議，經聽取再審申請人及

　　相關出席人員等之意見後，作成結論略以：「……二、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

　　迴避人數 0　人，出席委員 21 人，逾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19 人同意，2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登錄中正區『○○街○



　　○段○○、○○號』為歷史建築。三、公告事項：（一）名稱：○○街○○段○

　　○、○○號店屋。（二）種類：商店。（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中正區○○街

　　○○段○○、○○號。（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

　　建築本體為○○街○○段○○、○○號建築本體，建物為中正區○○段○○小段

　　○○建號（109.12　平方公尺）559 建號（126.03　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

　　地為中正區○○段○○小段○○（28 平方公尺）、○○（7　平方公尺）、○○

　　（8 平方公尺）、○○（6 平方公尺）、○○（10　平方公尺）、○○（26　平

　　方公尺）地號等 6　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範

　　圍示意圖詳附件 5）。（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1.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

　　特色者：本棟建物位於日治時期京町改築範圍，為日治時期京町改築計畫建物，

　　現為三層樓磚造建物，雖立面、室內裝修均已改變，仍保持日本時代三層樓的樓

　　高與兩間店面的面寬，且仍保有四柱三窗之開口形式，屋頂仍維持兩坡水斜屋頂

　　。現存之立面語彙與周邊歷史建築有延伸性的效果，與兩側相鄰之歷史建築○○

　　街○○段○○號與○○路○○號已構成連續性之街道景觀、形成歷史街廓，共同

　　形塑京町四丁目一帶街區街道紋理與景觀。2.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

　　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3　款登錄基準。四、本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文化局爰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18 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下稱審查辦法）第 5

　　條等規定，以 113　年 5　月 10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1330157611　號公告（

　　下稱 113　年 5　月 10 日公告）登錄系爭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本體

　　為○○街○○段○○、○○號建築本體，建物為中正區○○段○○小段○○建號

　　（109.12　平方公尺）○○建號（126.03　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中正

　　區○○段○○小段○○（28　平方公尺）、○○（7 平方公尺）、○○（8 平方

　　公尺）、○○（6 平方公尺）、○○（10　平方公尺）、○○（26　平方公尺）

　　地號等 6　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並以 113

　　年 5　月 10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1330157614　號函（下稱 113 年 5　月 10

　　日函）檢送原處分予再審申請人；另報請文化部備查，嗣經文化部以 113　年 5

　　月 21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133005284 號函備查在案。113 年 5　月 10 日函於

　　5 月 14 日送達，再審申請人不服 113　年 5　月 10 日公告，於 113　年 6

　　月 7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14 年 1月 20 日府訴三字第 1136083374

　　號（下稱系爭訴願決定）：「訴願駁回。」系爭訴願決定於 114　年 1　月 22

　　日送達，再審申請人不服，於 115 年 1　月 5日向本府申請再審。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97 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二、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三、決定機關之

　　組織不合法者。四、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

　　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

　　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七、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八、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陳述者。九、為決定基礎之民

　　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十、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

　　用該證物者。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

　　再審，無再審理由或有再審理由而原決定係屬正當者，應以決定駁回之。」

二、本件再審理由略以：與再審申請人同一時段同一地區審查歷史建築且為系爭建物

　　鄰屋之「○○路○○號建物」、「○○路○○號建物」（下稱鄰屋建物），其被

　　認定為歷史建築之處分分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4 年 12 月 3　日 113 年度

　　訴字第 430　號判決及 114　年 10 月 29 日 114　年度訴字第 194　號判決（

　　下稱另案北高行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其原處分，再審申請人於 114　年 12 月

　　14　日自鄰屋建物之所有權人得知前開判決，並依判決理由認系爭訴願決定有再

　　審原因之存在，另案北高行判決認定文化局將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個案交付審

　　議會審議前，應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實質評估，若未實質踐行此一程序，即有違正

　　當法律程序，公告歷史建築之行政處分違法即應撤銷，亦即原處分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即有適用法律錯誤之問題，應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1　款「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者」。又另案北高行判決已變更原處分之適法性，故應認有第 9

　　款「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之適用，且

　　該另案北高行判決即為第 10 款「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乃申

　　請本件再審。

三、查再審申請人不服 113　年 5　月 10 日公告，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系爭

　　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其理由略以：「……四……（三）……查文資審議會

　　113 年 2　月 2　日第 168　次會議結論，同意登錄系爭建物為歷史建築，並認

　　定系爭建物位於日治時期京町改築範圍，為日治時期京町改築計畫建物，現為 3

　　層樓磚造建物，雖立面、室內裝修均已改變，仍保持日本時代 3　層樓之樓高與

　　兩間店面之面寬，且仍保有四柱三窗之開口形式，屋頂仍維持兩坡水斜屋頂，現



　　存之立面語彙與周邊歷史建築有延伸性之效果，與兩側相鄰之歷史建築○○街○

　　○段○○號與○○路○○號已構成連續性之街道景觀、形成歷史街廓，共同形塑

　　京町四丁目一帶街區街道紋理與景觀，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符合審查辦

　　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要件，有該次會議紀錄影本在卷可憑。（四）……本

　　件文資審議會之設立、開會、審查及決議，符合上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　條、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審議會設置要

　　點行為時第 2　點、第 4　點等規定，無組成不合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認定

　　事實錯誤、違反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或其他顯然錯誤判斷之情事，其審查結果

　　之判斷，自應予以尊重。是原處分機關依文資審議會決議，公告登錄系爭建物為

　　本市歷史建築，並刊登本府 113　年 5　月 21 日出版之 113　年第 94 期公報

　　，且經文化部備查在案，有本府 113　年第 94 期公報及文化部 113　年 5　月

　　21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133005284　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次查，系爭訴

　　願決定於 114　年 1　月 22　日送達，有本府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

　　稽。本件再審申請人未於前開本府訴願決定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是前開本府訴願決定業已確定。

四、按再審申請人對於訴願決定，得申請再審者，以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所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為限；該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應指依

　　訴願決定所確定之事實，所適用法規與現行法律規定不合、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有所牴觸而言，若再審申請人因法律見解之歧異而對之有

　　所爭執，尚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該條第 1　項第 9　款所謂為決定基礎之民事

　　、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須變更前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

　　判決或行政處分為訴願決定之基礎，始有本款規定之適用；該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不知有此項證物或不能利用此

　　項證物，今始發現或始得使用者而言，亦即所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須因當事人

　　不知有此證物或因故無法使用該證物，致未經審酌者方屬之。查本件再審申請人

　　雖主張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惟其理由係以另案北高行判決認該個案之審查會審查

　　程序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審議決議之作成所依據之資訊不足、未進行比例原則審

　　查之違誤等，上開另案北高行判決理由，尚難認屬本案系爭訴願決定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情形。又另案北高行判決非系爭訴願決定為決定基礎之行政訴訟判決，

　　亦非其據以認定事實之證物；是本件再審申請人所主張之事項難謂符合前開訴願

　　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1　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第 9　款「為決定基礎

　　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及第 10 款所規定之「發見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此外，再審申請人亦未就本府前開訴願決



　　定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其他各款所規定之情事，為具體之指摘。從而，再

　　審申請人申請本件再審，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論結，本件申請再審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97 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